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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标的公司、公众公司、

被收购公司、太阳股份 
指 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苏垦农发、上

市公司 
指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农垦集团 指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系苏垦农发控股股东 

南通七龙 指 南通沪通七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远资本 指 上海市嘉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德合利 指 诸暨上德合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信众创 指 上海市国信众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特睿投资 指 石河子市特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瑜宝投资 指 北京瑜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苏垦农发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太阳股份股东合计持有的太

阳股份 2,826 万股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苏垦农发将持

有太阳股份 2,826 万股股本，占太阳股份总股本的 42.02%，

成为太阳股份的控股股东 

《资产评估报告》 指 

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省

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并对其进行增资

涉及的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金证通评报字[2018]第 0101 号） 

《收购报告书》 指 《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书》 指 
苏垦农发与太阳股份现有股东签署的《关于金太阳粮油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书》 
指 

苏垦农发与陈洁、王志荣、滕晓梅、丛红芬、陈曙燕、袁

建军签署的《关于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及

补偿协议书》 

评估基准日 指 2018 年 8 月 31 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第 5 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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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指 《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本所 指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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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之 

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接受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苏

垦农发收购太阳股份事项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第 5 号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所就苏垦农发本次收购而编制的《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

见。 

（二）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收购所涉及的相关事实与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验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收购人的如下保证：即收购人业已向

本所律师提供了制作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证言，

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完整和有效的，且无虚假、隐瞒和重大遗漏之处，

收购人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收购人所提供的复印件

与原件一致、副本与正本一致。 

（四）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

意见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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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收购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

见，本所及经办律师并不具备对有关会计、验资及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

专业事项发表专业意见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计、验资及审计、资

产评估、投资决策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文件和苏垦

农发、太阳股份的说明予以引述，且并不意味着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所引用内容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这些内容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具备

核查和作出判断的适当资格。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苏垦农发进行本次收购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股转系统公告，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师同意苏垦农发在其出具的关于本次收购的报告书中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不得因上述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七）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苏垦农发为本次收购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

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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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1、收购人的基本信息 

根据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苏垦

农 发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的公示信息及本所律所核查，苏垦农发的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兆辉 

注册资本 137,8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1347587142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1992 年 05 月 06 日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 号国睿大厦 24 楼 

经营期限 长期 

所属行业 农业及农副食品加工业 

经营范围 农机修理、危险化学品经营、粮食收购（以上均限取得许可证的

分支机构经营）。谷类、棉花、油料、麻类、蔬菜、瓜果、食用

菌、杂类农作物种植和销售，园艺植物培植及销售，农业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农业质量标

准与检测服务，现代农业装备研发、生产与销售，农业信息咨询，

化肥、农药、农膜、拖拉机配件的批发、零售，农业机械服务，

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稻麦种植、种子生产、大米加工及其产品销售。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股票代码 苏垦农发 601952 

苏垦农发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依法设立、股票公开发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的上市公司，股票简称“苏垦农发”，股票代码为“601952.SH”。苏垦农

发最近 2 年的财务情况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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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购人的诚信情况 

根据苏垦农发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苏垦农发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即：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2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2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

情形。 

3、收购人的投资者适当性 

根据苏垦农发《2017 年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苏垦农发注册资本 137,800.00 万元，实收资本 137,800.00 万元，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有关投资者适当性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苏垦农发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主体资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 5 号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收购人的股本结构 

根据苏垦农发提供的资料、苏垦农发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苏垦农发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示信息，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苏垦农发的股本总额为 137,800.00 万股。苏垦农发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934,896,426  67.84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33,800,000 2.45  

3 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633,037  1.21 

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11,999,746  0.87 

5 上海诚鼎创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25,205  0.58 

6 上海千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421,620  0.47 

7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04,853  0.41 

8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4,599,928  0.33 

9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4,594,910  0.33 

1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4,387,24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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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30,962,965 74.81 

（三）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苏垦农发提供的资料、苏垦农发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苏垦农发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示信息，农垦集团持有苏垦农

发 934,896,426 股股份，占苏垦农发总股本的 67.84%，为苏垦农发的控股股东。

根据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及本所律

师核查，农垦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134795427L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330,000.00 万元 

住所 南京市珠江路 4 号 

法定代表人 魏红军 

经营范围 
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7 年 6 月 25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农垦集团 100%的股权。根

据 2004 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苏政办发[2004]50 号）和《省政

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名单的

通知》（苏政办发[2004]14 号）的精神，江苏省人民政府授权省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省级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责。因此苏垦农发的实际控制人

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收购人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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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0%

67.84%

 

（四）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根 据 苏 垦 农 发 提 供 的 资 料 、 苏 垦 农 发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的公示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苏垦农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  名 职  务 

1 胡兆辉 董事、董事长 

2 姜建友 董事 

3 苏志富 董事、总经理 

4 王立新 董事 

5 仲小兵 董事 

6 朱亚东 董事 

7 李友根 独立董事 

8 应瑞瑶 独立董事 

9 李  翔 独立董事 

10 姚准明 监事、监事会主席 

11 顾宏武 监事 

12 丁  军 监事 

13 孟亚平 职工监事 

14 王亦勤 职工监事 

15 陶应美 财务负责人 

16 张  恒 董事会秘书 

根据苏垦农发出具的《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5 年受过行政

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说明》、《关于不存在行政处罚情形的确认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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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中 国 证 监 会 证 券 期 货 市 场 失 信 记 录 查 询 平 台

（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hixin.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等

网站，苏垦农发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 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

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的情况，亦不存在被政府部门公示网站所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

形。 

（五）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的情况说明 

1、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根据苏垦农发出具的《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

营业务的情况》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苏垦农发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控制关系 

1 

江苏省大

华种业集

团有限公

司 

50,000.00 

农作物种子的生产、加工、销售（按许可证经营），

糖的销售，为农垦系统的企业组织农药、化肥。农

作物品种研发，技术试验，农副产品、种子加工设

备、种子检验仪器、包装材料的销售，种子设备安

装，技术培训，信息服务 

苏垦农发持

股 100% 

2 

江苏省农

垦米业集

团有限公

司 

50,000.00 

谷物、油料种植，初级农产品的加工、仓储、销售，

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粮食收购、预包装食品零售。（以下限分支机

构经营）：食用植物油（半精炼）的加工及销售 

苏垦农发持

股 100% 

3 

江苏苏垦

物流有限

公司 

5,000.00 

农药（危险化学物品除外)销售，普通货运。仓储，

配送，货运代理，货物包装，农副产品、农膜、塑

料秧盘、无纺布及制品的销售，粮食加工、销售，

化肥、工业盐、纯碱、氯化钙、元明粉（硫酸钠）、

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销售，危险化学品按许可证规

定范围经营，农业、植物保护相关技术的推广，铁

矿石、铁矿粉及其他矿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化肥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苏垦农发持

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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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苏农垦

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 

1,000.00 

农作农业技术、生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业信息咨询；农业机械零配件

销售；农具维修；农业机械租赁；农药销售、道路

货物运输（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化肥、

化工产品、农用薄膜、秧盘、种子、初级农产品销

售；仓储服务；装卸服务；货物运输代理；网络技

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供应

链管理 

苏垦农发持

股 100% 

5 

江苏农垦

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0 

园艺科技研发；苗木、花卉及种子、盆景、瓜果、

蔬菜、食用菌、园艺作物种植、销售；园艺工具、

花盆租赁、销售；花卉租赁；肥料销售；园林绿化

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咨询；仓储服务；农副产品

销售 

苏垦农发持

股 55% 

6 

江苏省徐

州大华种

业有限公

司 

1,275.08 

农作物种子生产、销售。农副产品（棉花除外）销

售，为农垦系统组织农药、化肥，技术培训、信息

服务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95.32% 

7 

泗洪县大

华种业有

限公司 

700.00 
农作物种子生产、加工、销售；销售：化肥、农副

产品（国家专营品种除外）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79.46% 

8 

淮安华萃

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500.00 

蔬菜、园艺作物种植、收购、销售；蔬菜清洗、加

工、分类、包装；农膜、农业机械销售；有机农产

品种植、加工、销售；肥料销售；农业技术咨询服

务；货物运输（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冷库

租赁；自营和代理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100% 

9 

陕西农垦

大华种业

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00 

小麦、玉米、水稻、油菜、大豆、常规棉花、蔬菜、

瓜果种子的加工、包装、批发、零售；大豆、小麦

种子的生产；化肥、农药(不含剧毒农药)、农膜、

药械的销售；农作物种子品种研发、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技术试验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60% 

10 

宿迁市大

华种业有

限公司  

3,000.00 
农作物种子的生产、加工、销售；农副产品的销售，

农业技术培训及农业信息服务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100% 

11 

江苏省农

垦米业集

团黄海有

限公司  

1,000.00 
粮食加工、收购、仓储、销售；油脂、籽棉、皮棉、

棉短绒、棉籽收购销售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100% 

12 

江苏省农

垦米业集

团淮海有

限公司  

1,000.00 
食品生产（按许可证经营）及本公司自产产品销售；

原粮、杂粮收购、储存、批发、零售；大豆购销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100% 

13 

江苏省农

垦米业集

团滨淮有

80.00 粮食收购，大米加工、销售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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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14 

江苏省农

垦米业集

团宿迁有

限公司  

1,000.00 

大米加工（待取得相应许可后方可经营），粮食收

购，《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所列范围内的自

产大米销售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70% 

15 

江苏省农

垦米业集

团张家港

有限公司  

500.00 
大米生产；食用农产品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与零

售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100% 

16 

江苏省农

垦米业集

团洪泽有

限公司  

500.00 

粮食收购，大米生产加工及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批发与零售（须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

《大米生产加工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初级农产品加工、仓储、销售，农副产

品销售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100% 

17 

江苏省农

垦米业集

团粮油贸

易有限公

司  

500.00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初级农产品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100% 

18 

江苏省农

垦米业集

团湖滨有

限公司  

980.00 

粮食收购，大米生产加工及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批发与零售；初级农产品加工、仓储、销售，

农副产品销售，国内贸易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100% 

19 

江苏农垦

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2,000.00 

预包装食品销售（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

食用农产品销售；新鲜水果、新鲜蔬菜、花卉的销

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国内

货运代理（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100% 

20 

江苏省黄

海粮食储

备库有限

公司  

1,600.00 粮食仓储、销售；粮食收购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50% 

21 

江苏三河

粮食储备

库有限公

司  

1,600.00 粮食仓储、销售；粮食收购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50% 

22 

淮安大华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0 

农作物生长用酵素菌系列产品研发、制造、销售；

有机肥料、生物肥料制造、销售；有机无机复混肥

料、生物有机肥、水溶肥料、微量元素肥料、中量

元素肥料、复混肥料研发、复（混）配生产、销售；

有机物料腐熟剂、农用微生物菌剂、基质、土壤调

理剂、土壤修复剂研发、生产、销售；育苗容器、

喷滴灌设备、环保设备、肥料设备的研发、生产、

销售、安装；土壤改良与修复；农业、肥料、环保、

苏垦农发间

接 控 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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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的研发、推广、转让及咨询服务；有机农

产品种植、加工、销售；化肥、农膜、农副产品销

售；网上销售化肥、农膜、农副产品；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3 

连云港苏

恒农资有

限公司 

793.51 

化肥、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农膜、农药、农

具销售；农业、植物保护及相关技术推广；仓储服

务；国内货运代理 

苏垦农发间

接控股 80% 

1、收购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根据苏垦农发出具的《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网站，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苏垦农发的控股股东农垦集团所控制的核

心企业（苏垦农发及苏垦农发控制的企业除外）和核心业务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控制关系 

1 

江苏省东

辛农场有

限公司 

7,223.00 

畜禽养殖；食堂（含凉菜、生食海产品，不含裱花

蛋糕）。树木、果树种植；水产养殖（全民所有水

域、滩涂除外）；绒玩具制造；建筑工程、道路工

程施工；工程机械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

金电器、日用品、纺织品批发、零售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2 

江苏省云

台农场有

限公司 

4,500.00 

生猪养殖、销售；林木种植；水产品养殖；金属材

料、普通机械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旅游项目

开发。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3 

江苏省岗

埠农场有

限公司 

1,922.00 

畜禽养殖；树木、果树种植；水产养殖（除全民所

有水域、滩涂以外）；汽车配件批发、零售；市场

管理服务；餐饮服务；网上贸易代理。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4 

江苏省三

河农场有

限公司 

966.30 

畜牧养殖（限分支机构经营，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许可范围经营）。林木种植，淡水养殖，砖瓦，

铸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五金，百货销售。机械维

修，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种植，坚果种植，酱油，

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葡萄酒制造，其他酒制造，

相关产品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批发零售（含

网上销售）。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5 

江苏省宝

应湖农场

有限公司 

903.00 

水产苗种生产（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林木种

植，水产养殖、销售，房屋维修，钢材、木材、五

金、交电、百货的销售。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6 

江苏省白

马湖农场

有限公司 

1,794.96 
房地产开发。林木种植，内陆养殖，汽车零部件批

发、零售，实业投资。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7 
江苏省复

兴圩农场
600.00 

水产（不含水产苗种）养殖及销售，林木、花卉、

中草药种植销售，休闲观光活动，初级农产品销售，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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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旅馆，餐饮服务，不动产租赁，机电维修，房地产

开发，实业投资。 

8 

江苏省黄

海农场有

限公司 

4,608.00 

集中式供水（地面水）（以上经营范围凭相关审批

手续经营）；林、牧、渔业的生产、销售，化工产

品、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的销售，

商品信息服务，中介服务，煤炭信息咨询服务；土

地、房屋租赁。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9 

江苏省滨

淮农场有

限公司 

977.49 

普通造林苗、普通城镇绿化苗、普通经济林苗种植、

批发、零售，集中式供水（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

构经营），内陆水产品养殖（除水产品种苗），建

材、五金产品（除电动三轮车）批发，食品加工，

电力供应（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成品

油[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零售（限取得

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10 

江苏省淮

海农场有

限公司 

1,843.90 

林木种植；水果销售；淡水养殖；农业机械制造及

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润滑油（限非危险化学品）、

建筑材料（砂石除外）、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除

贵稀金属）销售；土木工程、市政工程施工；水暖

设备安装服务；室内外装饰服务；自有房产及场地

租赁。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11 

江苏省临

海农场有

限公司 

3,290.00 

人工造林，材木管护服务，淡水鱼、虾、蟹养殖销

售，普通机械、润滑油销售，五金交电销售，建筑

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代办电信业务，土地、

房屋租赁，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12 

江苏省新

洋农场有

限公司 

5,151.00 

林木培育、管理、销售，水产品的养殖、销售，实

业投资，汽车零部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13 

江苏省东

坝头农场

有限公司 

580.00 

林木育苗；树木、园艺作物种植及销售；水产养殖；

润滑油、建筑材料、水泥制品、五金、交电（除电

动三轮车）、金属材料销售；农业机械技术咨询服

务；食用植物油料购销；房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

土方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市政工程施工；水电安

装；售电。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14 

江苏省新

曹农场有

限公司 

1,642.00 

畜禽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种畜禽生产、销售。

（上述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并按许可证所列

范围经营），林木、苗木种植、销售，水产养殖、

销售，代理电信业务，橡胶制品制造，有限数字电

视维护，代收有线电视费，饲料、香料作物、普通

机械及配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电子产品、五

金交电、化工、百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15 

江苏省弶

港农场有

限公司 

1,000.00 

内陆水域的养殖及销售，林木、苗木的种植和销售，

实业投资，汽车配件销售，电信线路维护。以下限

分支机构经营：牲畜、家禽的饲养和销售。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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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江苏省海

安农场有

限公司 

818.00 

林木、苗木的种植、销售；水产养殖；水产品销售；

牲畜、家禽的饲养、销售；农业养殖技术推广、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服务；谷物、豆类、油料、薯类、

蔬菜、水果种植和销售；土地、房屋的租赁；受托

代收电费、数字电视资费。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17 

江苏省江

心沙农场

有限公司 

1,000.00 

树木的种植、销售；水产养殖及销售；针纺织品、

服装、五金制品制造、加工、销售；日用百货、建

筑材料、金属材料、普通机械批发、零售；机械设

备、自有房屋的租赁；承接、承修、承试供电设施；

电力供应；机电设备安装、维修；自来水供应；自

来水管道维修；农业观光旅游；通信工程；代办江

苏省电信有限公司委托的电信业务。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18 

江苏省南

通农场有

限公司 

100.00 

淡水养殖、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普通

机械及配件、润滑油的销售，对外投资，机械设备

租赁、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19 

江苏农垦

集团南通

有限公司 

10,000.00 

淡水养殖、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普通

机械及配件、润滑油的销售；实业投资；机械设备

租赁、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新材料的研发及销售。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20 

南京中山

大厦有限

公司 

8,809.70 

宾馆、商场、茶座、咖啡厅、美容美发室、公共浴

室，点楼一楼：中餐、冷热饮制售；点楼二楼：中

餐制售；综合楼二楼：职工食堂；中餐制售（不含

熟食卤菜）；月饼制售（委托加工，须凭当年八月

底前许可文书有效）；预包装食品销售；普通货运，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

（包括酒类）、副食品销售，打字、复印；卷烟、

雪茄烟、烟丝零售。汽车出租，停车场服务，洗染，

电子传真、摄影，行李寄存，车、船、机票代购服

务，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针纺织品、工

艺美术品、字画的销售，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社

会经济咨询，物业管理，场地租赁。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21 

江苏省农

垦农业机

械安全监

理所 

130.49 为农机安全使用提供监理保障 事业单位 

22 

江苏省农

垦金桥贸

易有限公

司 

2,860.00 

金属材料、消防器材、防盗门、普通机械、五金工

具、装饰材料（危险品除外）、建筑材料（危险品

除外）、洁具、陶瓷、石材、灯具、木门、地板、

工艺品的销售；房屋租赁；仓储，场地租赁；物业

管理；室内外装潢；建筑材料的网上销售；空调、

电梯销售；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23 

江苏省农

垦物业管

理有限公

司 

1,000.00 

物业管理、会务服务、停车服务、电梯维修、室内

装饰、洗染、劳保用品、五金、电工器材、水暖器

材、百货、电子产品销售、烟零售、酒类零售，国

内劳务服务、餐饮服务、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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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及零售、园林绿化、景观工程设计。 

24 

江苏省农

垦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28,589.78 
投资管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

询，资产受托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25 

江苏省勤

奋药业有

限公司 

600.00 

溶液剂（外用）、酊剂、搽剂、原料药和药用辅料

[（氯化钠）、（氯化钾）、（氯化钙）、（氯化

镁）、（双乙酸钠）、（碳酸氢钠）、（无水碳酸

钠）]、硫酸钡、丙谷胺、硫酸长春新碱、长春西

汀的制造，产成品的销售。化学试剂（有毒品、危

险品等国家专项产品除外）分装、生产、销售；食

品添加剂[（氯化钾）、（氯化钙）、（氯化镁）、

（双乙酸钠）、（碳酸氢钠）、（无水碳酸钠）]

生产、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农垦集团持

股 50.50% 

26 

江苏省苏

舜集团有

限公司 

25,000.00 

代理意外伤害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公路运输设备、

工矿车辆、汽车的销售及售后服务，国内贸易，汽

车、房屋、场地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仓储，通信设备的技术咨询及售后

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硬件、针纺织品销

售，物业管理，保洁服务。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27 

江苏省农

垦棉业有

限公司 

1,800.00 

棉花、化纤、麻制品、服装、棉布、针纺织品、陶

瓷制品、化工产品、办公用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农垦集团直

接和间接合

计持股 80% 

28 

江苏通宇

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

任公司 

48,0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建筑

材料销售，自有房屋出租。 

农垦集团持

股 85% 

29 

江苏省农

垦麦芽有

限公司 

49,500.00 

粮食（限大麦）收购；啤酒麦芽加工；本公司自产

啤酒麦芽的销售；大麦拣选、烘干、销售；本公司

所需原料的进口及本公司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冷

凝水（非食用）销售。 

农垦集团直

接和间接合

计持股

100% 

30 

连云港苏

垦农友种

苗有限公

司 

2,000.00 
西瓜、辣椒种苗，蔬菜、瓜果种苗批发；花卉、蔬

菜、瓜果批发；农作物种植技术推广、咨询服务。 

农垦集团直

接和间接合

计持股

100% 

31 

连云港云

龙实业有

限公司 

415.42 
水产品养殖；金属材料、农业机械、农具、五金批

发、零售。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32 
江苏省农

垦金属材
1,527.27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 

农垦集团直

接和间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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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有限公

司 

计持股

87.86% 

33 

江苏农垦

汤泉国际

生态科技

发展有限

公司 

10,000.00 

国际农业种植技术和信息技术交流、培训、推广，

国际农业装备展示、销售，旅游项目开发、农业交

易市场开发与运营，生物技术研发，生态涵养区建

设，养老机构管理与服务，实业投资。 

农垦集团持

股 80% 

34 

江苏农垦

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 

82,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与服务，

广告发布，园林绿化，商务咨询。 

农垦集团持

股 10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系依法设立、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上市公司，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具备进行本次收购的主体资

格。 

二、本次收购的法律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法律程序 

1、2018 年 11 月 8 日，农垦集团出具《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苏垦国资评备[2018]6 号），对本次收购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2018 年 11 月 12 日，本次收购事项苏垦农发完成在农垦集团的国资备案手续，

并取得《产权代表表决意见备案表》。 

2、2018 年 11 月 12 日，苏垦农发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收购的相关议案。 

（二）交易对方已履行的程序 

1、2018 年 10 月 8 日，嘉远资本投委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太阳股

份 286.00 万股股份转让给苏垦农发。 

2、2018 年 10 月 8 日，上德合利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其持有

的太阳股份 267.5238 万股股份转让给苏垦农发。 

3、2018 年 10 月 20 日，南通七龙作出投资人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太阳股

份 450.00 万股股份转让给苏垦农发。 

4、2018 年 11 月 1 日，国信众创投资与退出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将

其持有的太阳股份 191.00 万股股份转让给苏垦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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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年 11 月 8 日，瑜宝投资投资审核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其持有

的太阳股份 191.00 万股股份转让给苏垦农发。 

6、2018 年 11 月 9 日，特睿投资投资审核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其持有

的太阳股份 190.4762 万股股份转让给苏垦农发。 

（三）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法律程序包括： 

1、本次收购尚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向国务院反垄断机构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 

2、本次收购的相关文件尚需按照《监督管理办法》、《收购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业务暂行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报送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

台进行公告； 

3、本次收购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对本次收购的批准，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本次收购的股份转

让过户登记。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已履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应当履行的

主要法律程序，该等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三、本次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收购方式 

根据苏垦农发与太阳股份股东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书》，本次收购方式为苏垦农发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太阳股份股东

陈洁、滕晓梅、丛红芬、陈曙燕、袁建军、朱国良、周献忠、郑建、嘉远资本、

上德合利、国信众创、特睿投资、瑜宝投资和南通七龙合计持有的太阳股份 2,826

万股无限售条件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苏垦农发将持有太阳股份 2,826 万股股

份，占太阳股份总股本的 42.02%，成为太阳股份的控股股东，太阳股份的实际

控制人变更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中各转让方的具体转让股份数量及支付对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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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转让方姓名/名称 转让数量（万股） 转让对价（万元） 

1 陈  洁 700 6,258 

2 滕晓梅 150 1,341 

3 丛红芬 100 894 

4 陈曙燕 100 894 

5 袁建军 50 447 

6 朱国良 50 447 

7 周献忠 50 447 

8 郑  建 50 447 

9 南通沪通七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50 4,023 

10 深圳市嘉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86 2,556.84 

11 诸暨上德合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7.5238 2,391.6628 

12 北京瑜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1 1,707.54 

13 深圳市国信众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91 1,707.54 

14 石河子市特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4762 1,702.8572 

合计 2,826 25,264.44 

 

（二）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1、股份转让协议书 

2018 年 11 月 15 日，苏垦农发与太阳股份全体股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书》，该协议对本次收购涉及的股份转让事项的转让标的、股份转让、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的支付、股份过户、过渡期安排、声明和承诺、税费负担、保密义务、

违约及赔偿、不可抗力、争议的解决、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等进行了明确的

约定。 

2、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书 

2018 年 11 月 15 日，苏垦农发与王志荣、陈洁、丛红芬、陈曙燕、袁建军

分别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书》，该协议就本次收购的业绩承诺、过渡期

安排、公司治理、保密义务、违约及赔偿、不可抗力、争议的解决、协议的生效、

变更、终止等进行了明确约定。 

（三）本次收购前后太阳股份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未持有太阳股份的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持

有太阳股份 28,260,000 股股份，占太阳股份总股本 42.02%。本次收购将导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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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苏垦农发变为太阳股份的第一大股东。本次收购

完成前后，太阳股份股东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姓名 

本次收购实施前 本次收购完成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  洁 2,800.00 41.63% 2,100.00 31.22% 

2 滕晓梅 600.00 8.92% 450.00 6.69% 

3 丛红芬 400.00 5.95% 300.00 4.46% 

4 陈曙燕 400.00 5.95% 300.00 4.46% 

5 袁建军 200.00 2.97% 150.00 2.23% 

6 朱国良 200.00 2.97% 150.00 2.23% 

7 周献忠 200.00 2.97% 150.00 2.23% 

8 郑  建 200.00 2.97% 150.00 2.23% 

9 南通七龙 600.00 8.92% 150.00 2.23% 

10 嘉远资本 286.00 4.25% 0 —— 

11 上德合利 267.52 3.98% 0 —— 

12 瑜宝投资 191.00 2.84% 0 —— 

13 特睿投资 190.48 2.83% 0 —— 

14 国信众创 191.00 2.84% 0 —— 

15 苏垦农发 0 —— 2,826.00 42.02% 

合计 6,726.00 100% 6,726.00 10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的收购方式等相关安排符合《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份转让协议书》、《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书》的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 

四、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对于资金来源，收购人承诺如下：“本

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支付本次收购款项，具有履行相关付款义务的能力，

资金来源合法，支付方式为现金；本公司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本次

收购的被收购企业或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收购资金或者其他对价直接或者间

接来源于借贷的情况，不存在通过与被收购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

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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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利用太阳股份

的股权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被收购

方获得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关于本次收购目的的说明》、《收购报告书》，“本次

收购是苏垦农发向下游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有效拓展，旨在将自身资金及资源优

势与太阳股份在食用油行业的技术及运营经验优势进行互补，具有较为明显的产

业协同效应。 

本次收购完成后，苏垦农发将成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2,826 万股

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42.02%。未来，苏垦农发和太阳股份将努力实现

优势互补和产业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

将公司继续做大做强，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后续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对太

阳股份现有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计划；收购人将根据太阳股份的实际需要，本着

有利于维护太阳股份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适时对太阳股份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调整；收购人对太阳股份的后续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依据《公

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组织架构；收购人将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并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太阳股份的《公司章程》

进行相应的修改；收购人暂不会对公司资产进行处置；如根据实际情况确需调整

的，收购人将根据太阳股份管理发展的需求，在不损害太阳股份及其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依法对太阳股份资产进行处置；收购人暂不会对公司员工聘

用做出重大调整；如根据实际情况确需调整的，收购人将根据太阳股份管理发展

的需求，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太阳股份治理制度对现有员工

聘用计划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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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收购报告书》中披露的收购人的收购目的以及在本次收购

后的后续计划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

容。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 

根据苏垦农发出具的《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前 24 个月内，除本次收购外，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太阳股份不存在

任何交易。 

本次收购完成后，太阳股份将变为苏垦农发的控股子公司，二者之间如进行

交易，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苏垦农发的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二）同业竞争 

根据苏垦农发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太阳股份主要经营葵花籽油、

菜籽油、大豆油、玉米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等中高端食用油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业务。除收购人的子公司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事的少量稻米油销售

业务（2017 年度销售收入为 78.59 万元，2018 年 1-8 月销售收入为 25.19 万元）

与太阳股份及其子公司从事的业务相同外，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不存

在与太阳股份及其子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存在从事同业竞争的情况。 

为避免与太阳股份产生同业竞争，苏垦农发及其控股股东均出具了《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分别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垦米业’）从事的少量稻米油销售业务与太阳股份及其子公司从事的业务相

同外，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目前均没有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太阳

股份及其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活动。 

2、本次收购完成后，苏垦米业将不再从事稻米油销售业务，以解决苏垦米

业与太阳股份及其子公司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 

3、在苏垦农发作为太阳股份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

参与任何与太阳股份目前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并构成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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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苏垦农发作为太阳股份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企业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太阳股份及其子公司之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太阳股份，并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

太阳股份及其子公司。 

5、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向太阳股份赔偿由

此造成的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收购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关于最近 6 个月买卖太阳股份股票情况的声明》、太阳

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http://www.neeq.com.cn/）公示的信息，太阳股份自

2017 年 2 月 28 日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至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苏垦农发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太阳股份股票的情

况。 

八、收购人与公众公司之间的交易 

根据《收购报告书》、苏垦农发和太阳股份 2018 年半年度报告、苏垦农发

和太阳股份最近两年的审计报告以及苏垦农发出具的《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的承诺》，在《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苏垦农发及其关联方以及各

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与太阳股份发生任何交易。 

九、《收购报告书》的法律风险评价 

本所律师审阅了收购人编制的《收购报告书》，《收购报告书》的制作符合

中国证监会《第 5 号准则》的要求。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编制的《收购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符合真实、准确

和完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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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苏垦农发系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

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中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具备进行

本次收购的合法主体资格；苏垦农发在本次收购过程中不存在违反《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行为；苏垦农

发为本次收购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内容及格式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和《第 5 

号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